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经营者加强

商业秘密保护指引

第一条 为强化经营者商业秘密保护意识，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能力，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公平竞争，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本指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

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

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

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商业秘密。

（一）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具有秘密性，若该信

息是所属领域普遍知悉或者容易获得的，则不属于商业秘

密。

（二）该信息具有商业价值，即该信息能够给经营者带

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三）权利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包括对商业秘密本

身的保护，对内部员工的保密要求，以及对外部人员的防范

等。



（四)该信息是技术信息或者经营信息。技术信息主要包

括：技术设计、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计算机程

序等信息。经营信息主要包括：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

情报、产销策略、标书标底等信息。

第四条 经营者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系统的商业秘密保

护制度，设立商业秘密管理和保护机构，加强员工保密守则

培训等，持续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力度。

经营者可以按照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商业价值或效

用，科学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和秘密级别。其中与产品研发

有关的技术方案、原材料构成及供应渠道、研发成本等事关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信息需列入较高级别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可以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商业秘密采

取相应保密措施，包括：指定专人管理，严格保密要求；专

设保密场所，实现有效保护；采取加密手段，防止拷贝复制：

实施隔离措施，控制接触范围。

对于可能接触商业秘密的内部员工，告知其负有保守商

业秘密的义务，并可以与其签订保密协议（参考文本见附件

2）和竞业限制协议（参考文本见附件 3），将商业秘密的知

悉人员控制在最小范围，必要时可以实行商业秘密拆分保

护，分部分掌握，成组合使用。

经营者可以在委托开发、委托加工、商业咨询、技术转

让等商务活动中及时签订保密协议（参考文本见附件 1），明



确各方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防止商业秘密在商务交往中泄

露。

第五条 经营者的商业秘密被侵犯，可视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

（一）寻求民事保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二）寻求行政保护。经营者的商业秘密被他人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侵犯，可以向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并按本指引第六条要求提供有关材料。

（三）寻求刑事保护。侵犯商业秘密，造成商业秘密权

利人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

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或

者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商业秘密权利

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第六条 举报人向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请求保

护其商业秘密，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权利主体资格。举报人应为

该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权利人，或者与权利人具有独占使

用许可、排他使用许可关系的被许可人。普通使用许可合同

的被许可人须经权利人书面授权。



（二）请求保护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

法定构成要件。包括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载体、具体内

容、商业价值和对其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三）被举报人具有接触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条件

等情形。

（四）被举报人使用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与投诉人请

求保护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具有一致性或相同性。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市场竞

争秩序。

（一）经营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

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方式获得该产品的技术信息，但

不得通过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其他不正当

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

（二）在购买、引进他人先进技术、产品配方等可能涉

及商业秘密的技术资料时，由出让人在相关协议中作出该项

技术属于其合法取得的书面说明；

（三）在劳务合同中约定，新入职人员依法遵守其与原

所属企业之间的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不得违法使用所

掌握的其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

第八条 省市场监管局委托局法律顾问研究起草了《商

务合作保密协议（参考文本）》《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参考文



本）》《竞业限制协议（参考文本）》，供经营者在加强商业秘

密保护中参考。

第九条 本指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属于强制性规

范，仅供经营者参考使用。

附件 1：《商务合作保密协议（参考文本）》

附件 2：《商业秘密保密协议（参考文本）》

附件 3：《竞业限制协议（参考文本）》


